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8部门关于促进退役军人到

开发区就业创业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退役军人事务厅（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委、局）、

财政厅（局）、自然资源厅（局）、商务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退役军人

事务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商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

署、驻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税务局：

退役军人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促进他

们到企业、产业集聚的各类开发区实现稳定就业、投身“双创”实践，对更好实

现退役军人自身价值、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退役军人到开发区就业创业促进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紧密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保障退役军人在本区域就业创业享受同等条件下

优先、普惠基础上优待。现就促进退役军人到开发区就业创业提出以下意见：

一、落实扶持政策

（一）开发区内退役军人从事个体经营或企业招用退役军人，符合相关规定

的，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二）对退役军人创办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二、积极促进就业

（三）发挥各区管委会促进就业的主导作用，需管委会审批、核准的生产经

营性项目，享受管委会政策扶持的企业，在招录用工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退

役军人。鼓励所有驻区企业优先招用退役军人。

（四）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区内自行投资项目产生的岗位，招聘的物业公司、

自身平台公司等企业和机构用工岗位中，设定一定比例（数量）招用退役军人。

（五）各区在开展的特色招聘活动中设置退役军人招聘专区，定向提供适合

退役军人就业的岗位。

（六）加强岗位信息归集提供，建立各区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岗位信息共享

渠道，用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网、中国开发区网等平台，加快实现公共机构岗位

信息区域和全国公开发布。定期统计并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共享区内退役军

人就业数据。

三、优化创业环境

（七）鼓励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对退役军人予以优先支持。

对各区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优惠或免费提供退役军人场地、设置退役军人专区

的，当地政府可视情给予适当支持。

（八）加大对退役军人初创企业的土地使用、项目遴选、贷款抵押、导师推

荐、房租减免、住房优惠等政策扶持力度，减低创业成本。鼓励各区根据实际情

况出台相关措施，对退役军人创办的紧跟国家产业发展导向的、获得版权注册或



专利等创新技术的、推动经济转型或具有较强就业吸纳作用的企业，给予重点关

注和支持。

（九）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和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支持退役军人初创

企业发展。

四、加强服务管理

（十）发挥区内创新创业服务机构作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优惠为退役军

人及其创办企业提供有关金融、外贸、法律、保险、审计、会计、知识产权、资

产评估、计算、测试、信息咨询、人才交流与培训等支撑服务。

（十一）鼓励各区开设退役军人“绿色通道”，对符合入驻条件的，简化相

关核准手续。

（十二）加强对区内退役军人创办企业的信用培育。退役军人创办企业申请

高信用等级管理的，应加快认定工作进程。

（十三）对违反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各区相关制度及管理规定，造成社会

危害、损害退役军人及军创企业良好社会形象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本意见所称开发区是指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等国家级开发区和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省级开发

区，具体可参照《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各地要高度重视、上下配合，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措施，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